中山醫學大學【家教】徵才登記表
	收件日期
	     年    月    日
	公告日期
	     年    月    日
	編號：

	*徵求類別
	□兼職工讀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基本資料（*為必填欄位）（檢附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或電子檔）

	*家長姓名
	
	*家長國民身份證字號
	

	 市內電話
	
	*行動電話
	

	*Email
	
	傳真
	

	*通訊地址
	

	徵才資料（*為必填欄位）

	性別
	□女    □男    □不拘
	年齡
	     歲〜     歲  □不拘

	*徵才人數
	
	科系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不拘

	學歷
	□不拘     □學士
□碩士     □博士
	工作經驗
	□    年以上，           □不拘

	*家教地址
	

	*家教對象
（性別、年齡）
	□女    □男     □對象特殊描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六歲以下  □國小  □國中  □高中  □其他        歲

	*家教性質內容
	



	資格條件/專長需求
	


	*家教時段
	

	*計薪方式及待遇
	□面洽          □時薪     元〜     元
□月薪          元〜           元 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

	*應徵方式
	□紙本郵寄  □電洽  □親洽  □E-mail寄送

	應徵所需文件
	□中文履歷表   □中文成績單   □中文自傳   □中文簡歷
□英文履歷表   □英文成績單   □英文自傳   □英文簡歷
□在學證明     □畢業證書影本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

	其他事項
	

	應徵截止日期
	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，□無


※備註：
1.為確保本校學生應徵之安全性，請檢附國民身分證正反面併同此徵才表格，掃描成電子檔Email至cs1131@csmu.edu.tw
2.審核通過後即在校內公告徵才訊息。
3.本校保留刊登與否之權利。
4.當您提交家教徵才登記表後，即表示您已詳閱並同意本單位的個人資料蒐集聲明內容。


個人資料蒐集利用聲明
	本組辦理家教徵才，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(以下稱個資法)第八條第一項規定，為了確保使用者之個人資料、隱私及權益之保護，當您提交家教徵才登記表時，即表示您願意以電子文件之方式行使法律所賦予同意之權利，並具有書面同意之效果，請您務必詳閱。


1. 單位名稱：中山醫學大學 - 生涯發展與就業服務組
2. 蒐集個人資料之目的：【063】非公務機關依法定義務所進行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（如配合司法調查或公務機關執行職權）、【069】契約、類似契約或其他法律關係事務（如家教徵才登記表）、【157】調查、統計與研究分析（如去識別化後之學術統計）。
3. 蒐集個人資料之類別：(C001辨識個人者：姓名、住址、工作地址、住家電話號碼、行動電話、通訊及戶籍地址、電子郵遞地址)、(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-身分證統一編號)、(C023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：子女-如學生性別、程度）、(C031住家及設施：住所地址-家教上課地區或住家地址）。
4.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：自刊登日起1年。
5. 個人資料利用之地區：中華民國境內。
6. 個人資料利用之對象：本組相關業務人員、依法有調查權之機關，或提供予合作之研究機構。
7. 個人資料利用之方式：生涯發展與就業服務組 - 刊登家教徵才資料。
8. 當事人就其個人資料依個資法規定行使之下列權利，不得預先拋棄或以特約限制之：
(1) 查詢或請求閱覽。
(2) 請求製給複製本。
(3) 請求補充或更正。
(4) 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或利用。
(5) 請求刪除
9. 當事人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及類別，惟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料，本組將無法辦理家教徵才業務。
本聲明如有未盡事宜，依個資法及其他相關法規之規定辦理。本校個人資料保護申訴電話：（04）24730022分機11021，申訴電子郵件信箱：cs1021＠csmu.edu.tw。


